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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东万家乐股

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并经认真研究，现对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竞买土地

并整体转让现有厂区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交易的必要性 

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 现有厂区已使用超过 20

年，由于现有厂区生产场地分散，部分楼层高度较小、负重不足、布局困难，导

致整体布局和生产流程不合理，场地和建筑物利用率不高，对企业发展形成瓶颈

制约。 

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，优化生产流程布局，打造现代化制造能力，全面

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水平，合资公司拟建设新的制造基地并整体搬迁。该项目将为

合资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，有利于合资公司经营业绩的提

升，从而亦将对股份公司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二、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

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定价依据为双方协议定价，价格高出现有厂区 2012 年

12月 31日帐面净值 58%。根据拟签署的转让协议对付款和标的交付方式的约定，

合资公司在收到交易对方 9,176万元转让款之后仍享有 18个月的免租金使用期，

既满足了合资公司购置土地的资金需求，又预留了合理的新厂区建设和整体搬迁

周期。综合考虑价格和支付条款，我们认为该交易定价是合理的，没有损害股东

的利益。 

三、审议程序的合法性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的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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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合资公司本次交易行为符合相关规定，交易公平、合理，

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因此，我们同意该次交易事

项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赖国华、牟小容、蓝永强、胡春辉 

二 0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




